桐城法院：酒驾练车酿事故，同饮同责均被罚

亲友小聚把酒言欢本是寻常，但开车不喝酒、喝酒不开车的底线绝不能触碰。自醉驾入刑以来，交管部门始终保持严查严打高压态势，然而仍有部分驾驶人心存侥幸、以身试法。近日，桐城市人民法院审结一起首例危险驾驶共同犯罪案件，两人一同饮酒、一同违法，最终双双获罪。
2026年1月11日晚，列某、周某二人聚餐大量饮酒至深夜。次日凌晨2时许，周某驾车送列某返回宿舍途中，驾驶经验不足的列某提出想借机练车。周某明知两人均处于饮酒状态，仍擅自将车辆交由列某驾驶。
列某酒后驾车行至路口右转时，因车速过快、心神慌乱，误将油门当作刹车，导致车辆失控撞击路边石墩、树木，造成车辆损毁及公共设施损坏的交通事故。事发后，周某主动拨打110报警，二人留在现场等候处理。
经司法鉴定：列某血液乙醇含量172.3mg/100ml，属醉酒驾驶；周某血液乙醇含量60mg/100ml，属饮酒驾驶。案发后，周某主动积极赔偿市政全部经济损失，并取得谅解。
桐城法院审理认为，被告人列某醉酒在道路上驾驶机动车，其行为已构成危险驾驶罪；周某明知列某饮酒，仍违规将机动车交由其驾驶，为醉驾行为提供帮助，二人构成危险驾驶共同犯罪。最终，二人均被依法判处相应刑罚，付出了法律代价。
本案是典型的危险驾驶共同犯罪案例。周某自身虽未达到醉驾标准，但放任、纵容他人酒后驾车并提供车辆，已构成共同犯罪。
法官郑重提醒：道路绝非私人练车、酒后玩乐之地。饮酒后人的判断力、反应力、操控能力大幅下降，无论驾龄长短、技术高低，酒后驾车都暗藏巨大安全隐患。出行驾车，既要对自己生命负责，更要对路人、公共安全负责。广大群众务必摒弃侥幸心理，时刻严守交规，坚决杜绝酒驾醉驾，共同守护安全文明的道路交通环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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